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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
门户网站信息发布审核制度 

 

为进一步规范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（以下简称省

局网站）信息采集、审核、发布工作，保障省局网站发布信息的

权威性、及时性、准确性、严肃性和安全性，提升政府公信力和

工作透明度，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省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制

度。    

第一条 本制度适用于省局网站应当公开或需要公开的所有

政务类信息。信息正式发布前，须进行预先审核。    

第二条 发布的信息应具有较强的时效性，保证信息内容的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和安全。会议、事件、新闻类信息的报送不能

超过 1 个工作日，文件、报告类信息不能超过 3 个工作日，其他

信息应在 5 个工作日内报送。  

第三条 凡在主流媒体（报纸、电视、电台）上刊登、发布

的各类重要信息，要在第一时间提供给省局网站。  

第四条 信息审核的原则是“谁审批、谁负责，谁报送、谁负

责”。省局机关、各市局处（科）室主要负责人是省局网站信息报

送和发布的第一责任人，省局、市局分管局领导是信息审核负责

人，所有报送至省局网站信息须经审核负责人同意后，方可上报。 

第五条 以下内容禁止在网上发布信息： 

1.标有密级的三密文件； 

2.未经批准，涉及国家安全、社会政治和经济稳定等敏感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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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； 

3.未经批准，标注有“内部文件（资料）”和“注意保存”等警

示字样的信息； 

4.其他不宜公开的内部办公事项。 

 第六条 审核程序： 

（一）信息人员拟定拟发布信息内容并填写《政务信息发布

审核表》。  

（二）单位负责人审核，重点是对拟发布信息内容的准确性、

完整性、时效性、是否涉密等进行审核。 

（三）省局机关、各市局处（科）室拟发的信息由信息审核

负责人审核签发后方可上传，重要信息须经主要负责人审核把

关。  

（四）省局办公室对拟发布的信息，在履行相关审核程序，

经分管主任审签后，方可上网发布。重要信息须经办公室主任审

签，方可上网发布。 

第七条 省局网站信息的审核发布实行“三级负责制”，即：  

一级审核：实行省局机关、各市局处（科）室主要负责人负

责制，主要负责信息采集和责任分工栏目内的信息整理、编辑审

核。按照栏目分工进行审核发布。  

二级审核：实行分管局领导负责制。在省局门户网站发布信

息须经省局、市局分管局领导审核后报送省局办公室发布；分管

局领导对一级审核负有修改权。对涉及市场监管系统的重特大事

件、突发群体事件等信息，须报请省局主要领导审核批准后发布。 

三级审核：实行省局办公室分管主任负责制。省局办公室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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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主任负责对信息审核后发布。省局分管办公室主任对一级、二

级格式、排版、涉密属性负有审核修改权。重要信息须经办公室

主任审核。 

第八条 建立完善的信息发布登记制度，信息发布前要认真

填写《政务信息发布审核登记表》，对所发布的信息及信息审核

表、登记表要存档保存，以备查阅；信息审核资料由省局办公室

存档备查。  

第九条 严格执行信息发布安全保密制度，严禁在网上从事

危害国家安全、泄露国家秘密等犯罪活动，不得发布违反国家法

律及地方法规的信息，不得发布与党的各项方针、政策相违背的

信息，不得制作、复制和传播各类不健康信息，不得发布虚假信

息。  

第十条 各单位、各部门要认真履行保密审查职责，切实做

到发布信息不失密。对于内容不健康、有损地方形象、不利于地

方经济发展的信息不许上网发布。对保密审查把关不严，发生失

密泄密等导致严重后果或安全隐患的，要按照有关规定严肃追究

有关人员的责任。  

第十一条 建立上网信息复查制度，省局机关各处室、各市

局要指定专人负责本单位上网信息复查工作，发现问题应及时更

正，并及时撤消不符合规定的上网信息。  

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由省局办公室负责解

释。  


